凤阳县推动先进光伏及新型储能产业高质量

发展若干政策（修订征求意见稿）
一、支持产业转型升级

1.优化产业转型方向。结合产业发展现状，聚焦价值链中高端环节和短板弱项环节精准招引，重点瞄准符合最新版《光伏制造行业规范条件》且通过国家窗口指导的新一代太阳能电池技术企业和关键辅材辅料、光伏制造装备、新型储能制造、第三方检验检测认证服务配套方向。支持加快布局废旧光伏组件回收拆解再生利用项目，鼓励引育一批系统集成、运维检测、智能清洗、隐患排查、并网支持等应用端服务项目。对符合上述方向的，依法依规支持享受各级各类有关产业政策。【政策依据：《安徽省发展改革委安徽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关于加强光伏产能调控有关事项的通知》（皖发改工业〔2025〕526号）“加快推动不符合最新版《光伏制造行业规范条件》的落后产能淘汰出清，严禁各市通过定向采购、违规补贴、国资接盘等方式为落后产能企业输血”】【年度预算：该条旨在明确本政策的适用对象】
2.支持扩大有效投资。符合上述产业转型方向的先进光伏和新型储能制造项目，在叠加享受省、市同类奖补政策的基础上，项目开工纳统后给与设备投资额5%奖补，项目投产一个月后给与设备投资额5%奖补，项目投产一年内升为规上企业给与设备投资额10%奖补，原则上累计奖补不超过设备投资额的20%，设备投资额以所开具发票为准，县级奖补单个企业最高不超过2000万元。对于服务型企业，在叠加享受省、市同类奖补政策的基础上，给与原则上不超过首个会计年度内开票营业收入额10%的奖补，县级奖补单个企业最高不超过1000万元。【政策依据：《滁州市推动产业高质量发展政策指引》“围绕“8+3”新型产业链支持先进制造业扩大有效投资，对应用新技术、新工艺、新设备、新材料，且项目设备投资额500万元以上的，在叠加享受省、市级的项目支持基础上，给予原则上不超过设备投资额20%的奖补”】【年度预算：根据每年招引项目规模不同有差距，暂按每年5000万元预测】
3.支持企业壮大规模。对符合条件的项目和企业，积极扩大产销规模，提升市场竞争力，营业收入达到一定规模的，按照县级现行支持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政策执行。【政策依据：县内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若干政策】【年度预算：执行县内工业经济普惠政策，不需单独列预算】
4.支持企业成为行业标杆。对符合工业和信息化部《光伏制造行业规范条件》《锂离子电池行业规范条件》以及首次进入智能光伏试点示范企业名单的先进光伏和新型储能企业，在叠加享受省、市同类奖补政策的基础上，给予最高30万元一次性奖励。【政策依据：《安徽省支持先进光伏和新型储能产业集群高质量发展若干政策》“首次进入智能光伏试点示范企业名单的先进光伏和新型储能企业，给予最高50万元的一次性奖励”】【年度预算：按每年成功申报2家预测，每年约100万元】
5.支持企业主导制定国际、国家（行业）标准。对牵头主导制定（排名第1位）国际、国家（行业）标准的企业，每个标准分别给予一次性奖励100万元、50万元。对参与制定（排名第2、3位）国际、国家（行业）标准的企业，每个标准分别给予一次性奖励50万元、30万元。【《安徽省支持先进光伏和新型储能产业集群高质量发展若干政策》“支持企业主导制定先进光伏、新型储能领域国际、国家（行业）标准”】【年度预算：按每年1家预测，每年约50万元】
二、鼓励科技创新驱动

6.支持产业链协同创新。围绕提升先进光伏和新型储能产业核心竞争力，支持龙头企业牵头，联合上下游企业、高校、科研院所等开展产业链协同创新，重点支持关键核心技术产业化、强链补链延链、重大技术装备攻关等。对符合条件的项目和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建设高能级科创平台、推动科技成果转化等，按照县级现行支持科技创新政策执行。【政策依据：县内科技创新若干政策】【年度预算：执行县内科技创新普惠政策，不需单独列预算】
三、优化金融赋能服务

7.提升金融服务质效。支持符合条件的优质企业申报纳入省级“白名单”，并根据情况及时动态调整。用活用好滁州市光伏企业融资协调机制，对“白名单”内企业“不抽贷、不断贷、应贷尽贷”，保障流动资金安全。【《安徽省发展改革委安徽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关于加强光伏产能调控有关事项的通知》（皖发改工业〔2025〕526号）“建立安徽省光伏行业优质企业‘白名单’”】【年度预算：该条政策旨在明确支持金融保障企业的范围，不涉及资金预算】

8.支持制造业项目建设。对符合条件的企业，在投资期限内全部建成投产的，在建设期所发生的贷款，以国家开发银行制造业优惠贷款利率为基准，在叠加享受省、市同类奖补政策的基础上，项目投产后给予20%贴息，项目投产一年内升为规上企业的再给予20%贴息。县级对单个企业累计贴息最高不超过200万元，贴息期限不超过3年。【政策依据：《安徽省支持先进光伏和新型储能产业集群高质量发展若干政策》“对先进光伏和新型储能制造项目所发生的贷款，以国家开发银行制造业优惠贷款利率为基准，贴息40%”】【年度预算：根据每年招引项目规模不同有差距，暂按每年1000万元预测】

四、配套应用场景开拓

9.鼓励新兴场景示范。支持企业投资建设符合产业招引方向的先进光伏和新型储能制造项目，对实际落地固定资产投资超1亿元的制造业新建项目，支持在凤开展光伏建筑一体化、智能微电网、低碳园区、共享储能、车网互动等创新场景示范应用。对技术路线领先、应用前景较广、可复制推广性高、产业带动性强的创新应用场景，积极推荐申报国家级和省级优秀案例，争取相应奖励资金。【政策依据：《安徽省支持先进光伏和新型储能产业集群高质量发展若干政策》“每年遴选一批省级优秀创新应用场景案例，给与单个最高50万元的一次性奖励，并优先向国家推荐。对入选国家级示范应用类项目或优秀案例的单位，额外给予最高50万元的一次性奖励”】【年度预算：该条旨在明确配套应用场景，不涉及资金预算】

五、强化人才团队支撑

10.支持引育产业人才。全面落实县内人才工作支持政策，靶向招引先进光伏和新型储能产业急需紧缺人才。积极组织参加“千企百校行”“招才引智高校行”等各类招聘活动，为产业链企业提供人才招引服务。深化产教融合，积极对接县内职教资源开设行业应用型人才“订单班”。【政策依据：凤阳县高层次人才政策】【执行县内招才引智普惠政策，不需单独列预算】
六、支持拓展海外市场

11.支持出口企业开展碳足迹核查。出口产品取得碳足迹核查证书或报告的，予以核查、认证及实际工作支出费用50%奖励，单个企业每年不超过50万元。【政策依据：《安徽省支持先进光伏和新型储能产业集群高质量发展若干政策》“支持出口企业开展碳足迹核查”】【年度预算：按每年1家安排，每年预算不超50万元】
12.引导企业加快完善ESG建设。对上年度委托第三方开展环境、社会和公司治理（ESG）报告编制、评级等业务并获得认证的企业，予以相关服务费用50%奖励，每个企业每年不超过20万元。【政策依据：政策依据：《安徽省支持先进光伏和新型储能产业集群高质量发展若干政策》“支持企业开展环境、社会和公司治理（ESG）实践”】【年度预算：按每年2家安排，每年预算不超40万元】。
13.支持企业参加境内外展会。对企业参加省、市统一组织的线下境外展会，以及自行参加境外展（须在省商务厅公布的《境内外展会指导目录》中），单个展位给予5万元支持，单场展会最多支持2个展位。【政策依据：《滁州市先进光伏和新型储能产业链链长办公室关于促进光伏产业平稳健康发展的若干政策举措（征求意见稿）》“推深做实‘徽动全球’滁州行动，组织企业积极参加西班牙能源展、墨西哥太阳能展、巴西太阳能展等国际性展会”】【年度预算：按每年2家安排，每年预算不超20万元】

本政策自印发之日起施行，有效期一年，可根据执行情况及时修订，由县工信局会同县发改委、县科技局等部门负责解释。同一企业的同一项目涉及凤阳县多项奖励的，按照最高但不重复享受原则执行，政策资金按照年度预算实行总量管理。政策执行过程中，如遇国家、省、市等出台新的规定，从其规定。



